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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

通知

各区发改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停车场经营单位：

为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、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行为，维护车主和机动车停放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省

物价局、住建厅、交通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政策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规定，现将加强和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两种

管理方式。

（一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车服务严格限定在

《安徽省定价目录》范围内，即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；

经批准设立的路内停车泊位（指在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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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道、街巷内施划的临时停车泊位）；城市交通场站，旅游景

点，公立医院，公办普通高校等为特定群体提供停车服务的专

用停车场。

（二）除上述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外，其余停车场

机动车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。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

（PPP）建设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（三）住宅小区机动车停车收费标准，按照省和市物业服

务收费政策和市发改委《关于明确住宅区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

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淮发改商服函〔2019〕 3 号）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二、加快推进差别化收费，实行政府定价停车场分类定价

管理。

（一）路内停车泊位分 A、B级两个区域，根据停车供需

状况差异，由市公安、城管部门按照职责划分确定后公布。路

内停车泊位停车收费标准见附件一。

（二）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见附件

二、附件三，A、B级区域按路内停车泊位区域划分确定。

（三）公立医院、普通高校、城市交通场站、旅游景点等

专用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见附件四。

（四）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，其收费标准

由各停车场经营者根据市场供求情况，在不突破政府定价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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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幅度内自行确定具体执行价格，并向市发改委申报（附件五）

和办理《服务价格登记证》。

（五）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，根据停车条件和

需要，可以采取计次、计时、包月等计费方式，实行计时收费

的应配备电子智能计时收费系统。

（六）机动车型分类。本通知所称机动车（不含摩托车、

助力车、电瓶车），车型分为小型车和大型车。小型车辆（蓝

牌照）：轿车、9座（含 9座）以下小客及 2.5 吨以下（含 2.5

吨）小型车辆。大型车辆（黄牌照）：9座以上客车及 2.5 吨

以上的货车。

三、加强停车服务收费市场化价格管理。

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，其收费标准

由各停车场经营者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确定，

并到市发改委办理备案（见附件六）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

市发改委，通过约谈、告诫、重新备案等方式依法对经营者自

主定价的停车服务收费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，维护市场正常价

格秩序。

四、机动车停放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制度。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。收费单位应当在

停车设施入口及收费地点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（样式见附

件七），标明定价形式、车辆类型、分类收费标准、计费办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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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停放时间和 12315 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。实行政府定价

的，还应同时标明收费依据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不执行明码标

价规定，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费用等价格违法行为，由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从严查处。

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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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淮南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收费政府定价上限标准

说明：

1.经政府批准收费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白天实行计时收费，夜间不收费。白天指当日 8:00 至 20:00（含），夜间指 20:00 至次日 8:00（含）。对未经

批准收费，无人值守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不得收取停车服务费；

2.收费实行每小时计费收取。首小时不满 30 分钟（含 30 分钟）的免费，超过 30 分钟至首小时（含首小时）按首小时收取，首小时后，不足半小时

减半收取，超出半小时按 1 小时收取，以此类推；

3.此表收费标准在相关部门未公布 A 级、B 级区域时，暂按 A 级区域标准执行。

项目
车型

标准

类别 A 级区域 B级区域

首小时

（元/辆）

每增加半小时

（元/辆）

最高限价

（元/辆/日）

首小时

（元/辆）

每增加半小时

（元/辆）

最高限价

（元/辆/日）

白天临时

停放

小型车 3 1 15 2 1 10

大型车 4 2 20 3 2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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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淮南市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（计时）政府定价上限标准

说明：

1.首小时不满 30 分钟（含 30 分钟）的免费。超过 30 分钟至首小时（含首小时）按首小时收取，以此类推；

2.此表公共停车场指政府投资兴建的停车场。

3.此表收费标准在相关部门未公布 A 级、B 级区域时，暂按 A 级区域标准执行。

车型

标准

类别 A级区域 B级区域

首小时

（元/辆）

每增加 1 小时

（元/辆）

24小时

最高收费

包月停放

（每月每辆车）

首小时

（元/辆）

每增加1小时

（元/辆）

24小时

最高收费

包月停放

（每月每辆车）

小型车 3 2 20 280 2 1 15 250

大型车 6 3 30 350 5 2 20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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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

淮南市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（计次）政府定价上限标准

说明：

1.停车时间不满 30 分钟（含 30 分钟）的免费；超过 24 小时的，重新按停放时间循环计费；

2.此表公共停车场指政府投资兴建的停车场。

3.此表收费标准在相关部门未公布 A 级、B 级区域时，暂按 A 级区域标准执行。

车型

标准

类别 A 级区域 B 级区域

4小时

以内

（含 4小时）

4-8 小时

以内

（含 8 小时）

24 小时

以内

（含 24小时）

包月停放

（每月每辆车）

4小时

以内

（含 4小时）

4-8 小时

以内

（含 8 小时）

24小时

以内

（含24小时）

包月停放

（每月每辆车）

小型车 5 10 15 250 4 8 12 220

大型车 7 14 21 300 6 12 18 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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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

淮南市专用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收费

政府定价上限标准

车 型 停 车 时 段 收 费 标 准 月 票

小型车

（蓝牌照）

4小时以内（含 4小时） 5元/车次

地面：200 元/车次；

地下：150 元/车次
4-8 小时（含 8小时） 10 元/车次

24 小时以内（含 24 小时） 15 元/车次

大型车

（黄牌照）

4小时以内（含 4小时） 10 元/车次

地面：300 元/车次；

地下：200 元/车次
4-8 小时（含 8小时） 15 元/车次

24 小时以内（含 24 小时） 20 元/车次

说明：

1.收费实行每小时计费收取。30 分钟（含）以内的免费，超过 30 分钟至 4 小时（含 4
小时）按 4 小时收取。

2.专用停车场包括：公立医院、普通高校、城市交通场站、旅游景点停车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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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

淮南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申报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 内 容

申请

单位

基本

情况

单位名称

地址/邮编

法人代表

联系人/电话

收费方式 计次 计时 月票

停车场类区

停

车

场

类

别

公共室内停车场（面积/车位数）

公共室外停车场（面积/车位数）

专用室内停车场（面积/车位数）

专用室外停车场（面积/车位数）

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（车位数）

申报

停放

服务

收费

标准

车型

停放地点
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备注

室内

室外

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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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

部门

意见

车型

停放地点
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备注

室内

室外

道路

经办人：

审核人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

1.小型车辆（蓝牌照）：轿车、9 座（含 9 座）以下小客及 2.5 吨以下（含 2.5 吨）小型

车辆。大型车辆（黄牌照）：9 座以上客车及 2.5 吨以上的货车。

2.此表用于政府定价停车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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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：

淮南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备案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 内 容

申请

单位

基本

情况

单位名称

地址/邮编

法人代表

联系人/电话

收费方式 计次 计时 月票

停车场类区

停车场面积/车位数

申报

单位

意见

车型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备注

标准

发改

部门

审批

意见 经办人：

审核人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

1.小型车辆（蓝牌照）：轿车、9 座（含 9 座）以下小客及 2.5 吨以下（含 2.5 吨）小型

车辆。大型车辆（黄牌照）：9 座以上客车及 2.5 吨以上的货车。

2.此表用于市场调节价停车场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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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：

淮南市停车场明码标价牌样式（计时）
单位：

收 费 依 据

定价形式 收费依据 备注
车型

时间

小型车

（元/辆）

大型车

（元/辆）

首小时（含）

首小时后

每小时

月票

以下情况免收停车费：

1.执行公务的警车、军车（含武警车辆）等有明确标识的执法车辆，消防车、救护车、

工程抢险车等；

2.免费时段：（按收费标准规定公示此条）

3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车辆

价格监督电话：12315 发展和改革委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淮南市停车场明码标价牌样式（计次）
单位：

收费标准

定价形式 收费依据 备注车型

时间

小型车

（元/辆）

大型车

（元/辆）

4小时以内

（含 4小时）

超过24小时

的，重新按

停放时间循

环计费。

4-8 小时以内

（含 8小时）

24 小时以内

（含 24 小时）

月票

以下情况免收停车费：

1.执行公务的警车、军车（含武警车辆）等有明确标识的执法车辆，消防车、救护车、

工程抢险车等；

2.免费时段：（按收费标准规定公示此条）

3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车辆

价格监督电话：12315 发展和改革委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淮南市 监制

淮南市 监制


